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交银施罗德国证新能源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可能发生不定期份额折算的风险提示公告

根据《交银施罗德国证新能源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关于不定期份

额折算的相关规定，当交银施罗德国证新能源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之基础份额"交银

新能源份额"（基金代码：164905，场内简称"交银新能"）的基金份额净值大于或等于1.500元时，本基金的交

银新能源份额、交银新能源A份额（基金代码：150217，场内简称"新能源 A"）和交银新能源B份额（基金代

码：150218，场内简称"新能源B"）将进行不定期份额折算。

由于近期A股市场波动较大，截至本公告日前一交易日，交银新能源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接近基金合同

规定的不定期份额折算的阀值1.500元，在此提请投资者密切关注交银新能源份额近期净值的波动情况。

一、该情形下的不定期份额折算方式

1、折算前的交银新能源份额持有人，获得新增交银新能源份额的份额分配。交银新能源份额持有人持有

的交银新能源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折算调整为1.000元，份额数量相应折算增加；

2、折算前的交银新能源A份额持有人，以交银新能源A份额在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折算前的基金份额参

考净值超出1.000元部分，获得新增场内交银新能源份额的份额分配。 交银新能源A份额持有人持有的交银新

能源A份额净值折算调整为1.000元、份额数量不变，相应折算增加场内交银新能源份额；

3、折算前的交银新能源B份额持有人，以交银新能源B份额在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折算前的基金份额参

考净值超出1.000元部分，获得新增场内交银新能源份额的份额分配。 交银新能源B份额持有人持有的交银新

能源B份额净值折算调整为1.000元、份额数量不变，相应折算增加场内交银新能源份额。

按照上述折算方法， 由于计算过程尾差处理的原因， 可能会给基金份额持有人的资产净值造成微小误

差，该误差归入基金财产，视为未改变基金份额持有人的资产净值。

二、该情形下的不定期份额折算的相关风险

1、基金份额风险收益特征变化风险

本基金是一只股票型基金，其预期风险与预期收益高于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属于

承担较高预期风险、预期收益较高的证券投资基金品种。 本基金采取了基金份额分级的结构设计，不同的基

金份额具有不同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共有三类份额，其中交银新能源份额具有与标的指数、以及标的指

数所代表的股票市场相似的风险收益特征；交银新能源A份额具有低预期风险、预期收益相对稳定的特征；交

银新能源B份额具有高预期风险、高预期收益的特征。

实施上述不定期份额折算后，交银新能源A份额持有人或交银新能源B份额持有人将会获得一定比例的

交银新能源份额的场内份额，因此其所持有的基金份额将面临风险收益特征出现变化的风险。

2、交银新能源A份额、交银新能源B份额在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 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其折溢

价率可能随之发生较大变化。 特提请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投资者注意折溢价所带来的风险。

3、根据基金合同规定，折算基准日在触发阀值日后才能确定，因此折算基准日交银新能源份额的净值可

能与触发折算的阀值1.500元有一定差异。

重要提示：

1、若本基金发生上述不定期份额折算情形，为保证折算期间本基金的平稳运作，本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暂停交银新能源A份额与交银新能源B份额

的上市交易和交银新能源份额的申购及赎回及场内份额配对转换等相关业务。 届时本基金管理人将会对相

关事项进行公告，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2、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不定期份额折算的机制设计，请参阅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及《交银施罗德国证

新能源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3、投资者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fund001.com，www.bocomschroder.com）或客户服务电话

400-700-5000（免长途话费），021-61055000咨询有关详情。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分级基金不保本，可能发生亏损。本基金共有

三类份额，其中交银新能源份额具有与标的指数、以及标的指数所代表的股票市场相似的风险收益特征；交

银新能源A份额具有低预期风险、预期收益相对稳定的特征；交银新能源B份额具有高预期风险、高预期收益

的特征。 基金管理人并不承诺或保证交银新能源A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的约定应得收益，在本基金资产出

现极端损失情况下，交银新能源A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可能会面临无法取得约定应得收益甚至损失本金的

风险。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

行投资。

特此公告。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489� � � �股票简称：中金黄金 公告编号：2015-031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

凌源日兴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凌源日兴” ）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凌源日兴提供4500万元人民币贷款担保，已实际为其

提供担保的余额为0万元人民币。

●本次贷款的反担保情况

凌源日兴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

本次贷款担保实施后， 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642,251.7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3.32%，全部为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

公司无逾期的对外担保。

一、 担保情况概述

凌源日兴2014年向中国农业银行朝阳分行贷款4500万元，将于2015年10月30日到期，由于自有资金不

足， 归还贷款后还需向银行申请并办理流动资金贷款。 凌源日兴拟向中国农业银行朝阳分行贷款4500万

元，期限1年，贷款利率执行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公司拟为上述45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全额担保。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对上述担保事项进行审议，会议应参会董事9人，实际参会9人。 会

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凌源日兴矿业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上述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凌源日兴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柒仟万元整，注册地

点为凌源市刀尔登镇柏杖子村，法定代表人夏良岷，经营范围：黄金矿产开采；金矿石选矿、加工、销售及开

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凌源日兴主要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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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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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60.7 24,969.9

总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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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57 17,952.5

总流动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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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71 12,511.5

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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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3.7 7,017.4

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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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52.4 6,183.5

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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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6 692.5

银行贷款总额

（

万元

）

10,260 15,615

资产负债率

（

%

）

66 72

凌源日兴信用等级为BBB+。 上述贷款实施后，凌源日兴资产负债率为72%，公司累计为凌源日兴提供

担保4500万元。

三、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上述贷款担保实施后，公司累计对外担保642,251.7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53.32%，全部为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相关规定，同意上述贷

款担保事项。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上述贷款担保实施后，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642,251.7万元，全部为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无逾期担

保。

特此公告。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16日

证券代码：600489� � � �股票简称：中金黄金 公告编号：2015-032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12月10日以邮

件和送达方式发出，会议于2015年12月15日在北京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会董事9人，实际参会

9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会议有效审议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通过了《关于更换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率100%。 公

司聘任李跃清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宋宪彬先生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宋宪彬先生多年来对

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敬意和感谢。

（二）通过了《关于公司继续开展黄金租借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率100%。 公司继续为所属冶炼企业统一开展黄金租借业务。 公司从中国建设银行借入黄金实物，通过上海

黄金交易所过户到公司实物账户内，再分配到各用金冶炼企业。 租借到期时，公司从各冶炼企业收回黄金，

统一通过上海黄金交易所过户到中国建设银行的黄金实物账户上。 借金总量为1150公斤，期限一年，到期

后根据企业需求，可展期一年，租赁费率为年利率2.9%。

（三）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凌源日兴矿业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

票，弃权0票，通过率100%。 内容详见：《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5-031）。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通过了《关于河南中原黄金冶炼厂有限责任公司开展套期保值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

对0票，弃权0票，通过率100%。 董事会同意河南中原黄金冶炼厂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原冶炼厂）对

铜、金、银产品销售进行套期保值以对冲市场风险，保值分为战略保值和套期保值。 交易数量上限为铜金属

量20万吨，金57.7吨，银200吨。根据上海期货交易所风险管理规定以及目前中原冶炼厂生产与销售情况，核

定保证金额度不超过人民币三亿元。 中原冶炼厂成立期货领导小组， 严格执行现货与期货头寸相匹配机

制，不做任何形式的市场投机，设立风险控制部，严格控制头寸管理。

（五）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套期保值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

0票，通过率100%。

三、上网公告附件

（一）公司套期保值交易管理暂行办法；

（二）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聘任高管人员的独立意见；

（三）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中原冶炼厂开展套期保值事项的独立意见；

（四）聘任人员简历。

特此公告。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16日

附件：

聘任人员简历

李跃清，男，汉族，1965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高级经济师。 曾任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董事会秘书。 现任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中土矿业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证券简称：上海电力 证券代码：600021� � � �编号：临2015-49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十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十次临时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董事会会议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后于2015年12月14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三）会议应到董事14名，实到董事14名。

二、董事会审议及决议情况

（一）同意公司参与澳大利亚特拉格风电项目100%股权收购竞标。

该议案1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四个转变"的发展战略，公司拟参与澳大利亚特拉格风电项目100%股权收购的竞标工作。

特拉格风电场位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古尔本附近的特拉格镇，共配备51台Vestas风机，总装机容量

106.8MW，设计寿命27.5年。 项目已于2015年6月25日正式投入商业运行。

三、备查文件

1、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十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

以上备查文件存放于上海中山南路 268�号 34�楼公司证券部；公告刊载于2015�年 12�月 16�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3456� � � �证券简称：九洲药业 公告编号：2015-082

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竞拍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台州市四维化工有限公司参与了台

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举行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 成功竞得编号为台土告字【2015】066

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与台州市国土资源局椒江分局签订上述地块的《成交确认书》。 本次竞买

土地无需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竞买土地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竞买土地基本情况

1、出让人：台州市国土资源局椒江分局；

2、土地位置：台州市椒江区东港大道北侧；

3、土地编号：台土告字【2015】066号；

4、出让面积：50,269平方米

5、土地用途：工业用地；

6、建筑密度：≧30%，≦50%；

7、出让年限：50年；

8、出让价款：3,732万元。

二、本次竞买土地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竞买的土地将满足公司未来主业发展的需要，进一步优化公司的资源配置，推动公司健康、持续

发展。 本次竞买土地对公司长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重大不利影响。

三、备查文件

《成交确认书》

特此公告。

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653� � � �证券简称：海思科 公告编号：2015-110

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撤回药品注册申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5年12月14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发布了《关于82家企业撤回131

个药品注册申请的公告》（2015年第264号），公告显示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辽宁海思科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辽宁海思科"）撤回了13种复合维生素注射液的药品注

册申请。 现将主要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1、药品名称：13种复合维生素注射液

受理号：CXHS0700457

申请人：辽宁海思科制药有限公司

剂型：注射剂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3.2类

主要适应症：肠外营养补充脂溶性维生素和水溶性维生素

二、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2006年9月，国家药监局批准该药品进行临床研究。 2007年12月，公司就该药品向药品监管部门提交了生

产注册申请。

公司及辽宁海思科主动撤回该药品的注册申请是结合国家药监局最新有关药品的审评审批政策而审慎

作出的决定，公司将尽快对该药品目前的市场前景做进一步评估后，决定是否继续进行研究和申报工作。

三、对公司的影响

撤回该药品的注册申请，不会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生产经营与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12�月 15�日

股票代码：600986� � � �股票简称：科达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5-073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12月9日公司第七届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链动（杭州）投资有限公司成

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链动（杭州）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链动投资"）以自有资金

1000万元投资成立链动数据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称"链动数据"），链动数据成立后，将作为科达股份互

联网业务的研发中心。 详见公司2015年12月10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披露的《科达股份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071）。

2015年12月14日，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东城分局核准，链动数据工商登记事宜已完成，最终核准登

记事项如下：

名称：链动数据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1MA002D6YXD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青龙胡同1号12层1222室

法定代表人：苟剑飞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数据处理（数据处理中的银行

卡中心、PUE值在1.5以上的云计算数据中心除外）；软件开发；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策划；教育咨询（不含中介

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询；组织文化艺术交流；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市场调查；设计、制作、代理、

发布广告；计算机技术培训（不得面向全国招生）。

特此公告。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上接B33版）

（5）力天实业

交易对方 持股比例 出售比例

出售作价

（

元

）

发行股数

（

股

）

1

国泰集团

26.2000% 26.2000% 343,313,219 19,617,898

2

盛泰投资

5.0000% 5.0000% 65,517,790 3,743,873

3

沈卫彬

11.0000% 3.6667% 48,046,379 2,745,507

4

黄金兰

10.8333% 3.6111% 47,318,398 2,703,908

5

王建华

6.5000% 2.1667% 28,391,042 1,622,345

6

华烨

3.9667% 1.3222% 17,325,812 990,046

7

徐劭勇

2.4667% 0.8222% 10,774,033 615,659

8

沈新华

2.2000% 0.7333% 9,609,275 549,101

9

顾大龙

2.1333% 0.7111% 9,318,079 532,461

10

肖卫锋

2.0667% 0.6889% 9,026,892 515,822

11

庞瑾瑜

1.5600% 0.5200% 6,813,850 389,362

12

张宇芳

1.4733% 0.4911% 6,435,297 367,731

13

石惠珍

1.2133% 0.4044% 5,299,655 302,837

14

王笃亨

0.6933% 0.2311% 3,028,372 173,049

15

王克明

0.7367% 0.2456% 3,217,648 183,865

16

赵永兴

1.0667% 0.3556% 4,659,039 266,230

17

朱建云

0.9013% 0.3004% 3,936,885 224,964

18

王卉

0.5200% 0.1733% 2,271,283 129,787

19

李桂忠

0.4299% 0.1433% 1,877,591 107,290

20

詹立新

0.7333% 0.2444% 3,203,086 183,033

21

祁卫峰

0.3883% 0.1294% 1,695,888 96,907

22

赵念军

0.7904% 0.2635% 3,452,350 197,277

23

陈维信

0.5477% 0.1826% 2,392,412 136,709

24

李荷兴

0.2675% 0.0892% 1,168,348 66,762

25

施素芳

0.3467% 0.1156% 1,514,186 86,524

26

常仁栋

0.3467% 0.1156% 1,514,186 86,524

27

唐伟

0.2675% 0.0892% 1,168,348 66,762

28

顾慧霞

0.3467% 0.1156% 1,514,186 86,524

29

虞永华

0.5200% 0.1733% 2,271,283 129,787

30

陈莉

0.6733% 0.2244% 2,941,020 168,058

31

汪涛

0.9000% 0.3000% 3,931,067 224,632

32

黄芳

0.8000% 0.2667% 3,494,282 199,673

33

徐雪忠

0.0693% 0.0231% 302,837 17,304

34

刘波

0.1000% 0.0333% 436,785 24,959

35

朱圣华

0.0832% 0.0277% 363,405 20,766

36

马文庆

0.1358% 0.0453% 592,956 33,883

37

陈静华

0.3658% 0.1219% 1,597,772 91,301

38

路彩霞

0.7733% 0.2578% 3,377,806 193,017

39

常伟

0.4000% 0.1333% 1,747,141 99,836

40

严婷婷

0.3000% 0.1000% 1,310,355 74,877

41

张海燕

0.3333% 0.1111% 1,455,950 83,197

42

黄燕

0.3000% 0.1000% 1,310,355 74,877

合计

90.75%% 51.0500% 668,936,560 38,224,924

（6）国泰华诚

交易对方 持股比例 出售比例

出售作价

（

元

）

发行股数

（

股

）

1

国泰集团

20.0000% 20.0000% 20,971,340 1,198,362

2

盛泰投资

20.0000% 20.0000% 20,971,340 1,198,362

3

董明

10.4000% 3.4667% 3,635,032 207,716

4

李伟胜

8.2667% 2.7556% 2,889,382 165,107

5

薛为民

4.6667% 1.5556% 1,631,101 93,205

6

闵伟东

7.7333% 2.5778% 2,702,968 154,455

7

蔡萍

7.2000% 2.4000% 2,516,560 143,803

8

吴雯

0.8000% 0.2667% 279,617 15,978

9

陶巧新

0.4000% 0.1333% 139,808 7,989

10

钱维仁

4.6667% 1.5556% 1,631,101 93,205

11

郭兰芳

4.4667% 1.4889% 1,561,197 89,211

12

高亚飞

1.4000% 0.4667% 489,331 27,961

13

陈健

2.6667% 0.8889% 932,057 53,260

合计

92.6668% 57.5558% 60,350,834 3,448,614

（7）国泰华博

交易对方 持股比例 出售比例

出售作价

（

元

）

发行股数

（

股

）

1

国泰集团

51.0000% 51.0000% 68,671,704 3,924,097

（8）国泰上海

交易对方 持股比例 出售比例

出售作价

（

元

）

发行股数

（

股

）

1

国泰集团

44.4400% 44.4400% 88,048,483 5,031,341

2

陈晓东

8.3400% 2.3352% 4,626,706 264,383

3

张雪艳

36.1100% 10.1108% 20,032,416 1,144,709

4

祝铁刚

11.1100% 3.1108% 6,163,393 352,193

合计

100% 60.0000% 118,870,998 6,792,626

（9）国泰财务

交易对方 持股比例 出售比例

出售作价

（

元

）

发行股数

（

股

）

1

国泰集团

80.0000% 60.0000% 315,297,660 18,017,009

（10）紫金科技

交易对方 持股比例 出售比例

出售作价

（

元

）

发行股数

（

股

）

1

国泰集团

100.0000% 100.0000% 432,701,200 24,725,782

（11）国泰华鼎

交易对方 持股比例 出售比例

出售作价

（

元

）

发行股数

（

股

）

1

国泰集团

20.0000% 20.0000% 72,513,760 4,143,643

2

盛泰投资

80.0000% 80.0000% 290,055,040 16,574,573

合计

100.0000% 100.0000% 362,568,800 20,718,216

（12）慧贸通

交易对方 持股比例 出售比例

出售作价

（

元

）

发行股数

（

股

）

1

国泰集团

70.0000% 70.0000% 17,106,180 977,496

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的价格为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并经国资主管部门备案后的资产评估报告确定

的标的资产评估值。 具体发行数量将根据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及发股价格确定，由上市公司董事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确定。

在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等除息、除权行为，发行数量亦作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曹立斌先生回避。

H、锁定期

本次重组全部交易对方通过本次交易认购的江苏国泰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表决结果：同意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曹立斌先生回避。

I、滚存利润的安排

公司截至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完成日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本次交易完成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本

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完成日前公司已经宣派的股息、红利等仍由公司原股东享有。

表决结果：同意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曹立斌先生回避。

J、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交易标的损益的归属

交易标的涉及的标的资产于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的收益归上市公司所有，亏损由原股东补足。

表决结果：同意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曹立斌先生回避。

K、拟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在锁定期满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的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深交所” ）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曹立斌先生回避。

L、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决议的有效期限

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议案有关的决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有效期至中国证监会核

准本次重组方案之日起十二个月止。

表决结果：同意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曹立斌先生回避。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上市公司拟向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配套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35亿元。

A、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表决结果：同意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曹立斌先生回避。

B、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本次配套融资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十二个月内选择适当时机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

表决结果：同意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曹立斌先生回避。

C、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配套融资的发行对象为不超过10名的特定投资者，包括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

公司、财务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其他境内法人投资者和自然人等。

发行对象应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以其管理的2只以上基金认购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信托

投资公司作为发行对象的，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 在上述范围内，公司在取得中国证监会本次发行核准批文后，按照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根据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的原则合理确定最终发行对象。 若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有新的规定，届时公司将按新的规定予以调整。

公司本次配套融资的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配套融资的股票。

表决结果：同意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曹立斌先生回避。

D、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本次配套融资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配套融资的发行价格不

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注： 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

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据此确定本次配套融资股票发行底价为20.77

元/股。 公司的股票在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发行日期间除权、除息的，本次配套融资发行的发行价格相应调整。 最终发

行价格将在公司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核准批文后， 在不低于发行底价的基础上根据竞价结果由董事会或其授权人士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价格优先原则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曹立斌先生回避。

E、发行数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35亿元。 按20.77元/股的发股价格计算， 配套融资发行股份数量为不超过16,

851.23万股。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本次配套融资股份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本次配套融资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发行股份数量也随之进行调整。 最终发行数

量由公司董事会或其授权人士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及发行时的实际情况，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

定。

表决结果：同意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曹立斌先生回避。

F、锁定期

参与配套募集资金认购的投资者认购的股份自本次配套融资结束、新增股份登记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 限售期

满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若监管机关对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对象的限售期进行调整，则公司对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限售期也将作相应调整。

本次配套融资发行完成后，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待股份锁

定期届满后，本次配套融资发行的股份将依据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在深交所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曹立斌先生回避。

G、滚存利润的安排

公司截至本次配套融资完成日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本次配套融资完成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本次配套融资完成

日前公司已经宣派的股息、红利等仍由公司原股东享有。

表决结果：同意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曹立斌先生回避。

H、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将用于国泰中非纺织服装产业基地、国泰东南亚纺织服装产业基地、偿还银行借款、对国泰财

务增资、支付现金对价及支付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费用，剩余部分用于补充上市公司及标的公司流动资金。 如配

套融资未能实施完成或募集不足的，江苏国泰将使用其它方式自筹资金。

本次最终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表决结果：同意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曹立斌先生回避。

I、配套募集资金询价底价调价机制

公司在审议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至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正式核准前， 公司董事会可根据公司股

票二级市场价格走势，并经合法程序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为调价基准日），对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底价

进行调整，调整后的发行底价为调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价格均价的90%。

表决结果：同意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曹立斌先生回避。

J、拟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在锁定期满后，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票将在深交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曹立斌先生回避。

K、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决议的有效期限

与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议案有关的决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有效期至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

重组方案之日起十二个月止。

表决结果：同意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曹立斌先生回避。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2票，反

对0票，弃权0票。 监事曹立斌先生回避。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交易对方国泰集团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交易对方王晓斌、陈晓东为上市公司董事

且在国泰集团任董事等职务；本次交易完成后，盛泰投资为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盛泰投资成为上市公司

关联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其他交易对方中，张子燕、常仁丰、金志江、张斌、唐朱发、才东升、赵寒立、王建华担任上市公

司控股股东国泰集团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监事。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四）审议通过《关于审议<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预案>的议案》，同意2票，反对0票，弃权0票。监事曹立斌先生回避。待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评估工作完

成后，将在重组预案的基础上编制重组报告书（草案）等相关文件并提交公司监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

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制订了《江苏国泰国际

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待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评估工作完成后，将编制《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相关文件，并提交监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

定的议案》，同意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曹立斌先生回避。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公司监事会认真对照《关于规范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并经审慎判断，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标的涉及并已取得的资质及许可情况已在《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中披露。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购入资产为股权，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购入资产涉及的报批事项和尚需呈报批准的程序已在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中详细披露，并对可能无法获得批准的风险做出了特别提示。

2、各交易对方对交易标的享有完整的权利，该等股权不存在限制或者禁止转让的情形，亦不存在出资不实或者影

响交易标的合法存续的情况。

3、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资产的完整性，有利于上市公司在人员、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保持独立。

4、本次交易完成后，各交易标的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有利于上市公司改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有

利于上市公司突出主业、增强抗风险能力，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独立性、避免同业竞争、减少关联交易。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的议案》，

同意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曹立斌先生回避。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监事会认真对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14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并经审慎判断，认为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14年修订）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质量、改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减少关联交易、避

免同业竞争、增强独立性；

2、注册会计师已对本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会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3、公司及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调查的情形；

4、本次交易标的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出资不实或者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亦不存在限制或者禁止转让的情形。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能够在约定期限内办理完毕权属转移手续。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相关交易对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同意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曹立斌先生回避。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公司与本次交易所涉国泰华诚相关股东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同意公司

与其他交易对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是否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第五条

相关标准的说明的议案》，同意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曹立斌先生回避。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对公司股票连续停牌前

20个交易日的股票价格波动情况，以及该期间与深圳成份指数波动情况进行了自查比较。 自查比较情况如下：

日期 本公司

A

股收盘价 中小板指数 申万商业贸易

2015/5/4 20.99 8,812.72 6,563.16

2015/5/29 26.22 10,972.11 7,741.60

涨跌幅

24.92% 24.50% 17.96%

本公司A股股价在上述期间内上涨幅度为24.92%，扣除中小板指数上涨24.50%因素后，公司股票波动幅度为0.42%；

同时，扣除申万商业贸易指数上涨17.96%因素后，公司股票波动幅度为6.96%。

因此，公司股票价格波动均未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第五条相关标准，剔除大盘

因素和同行业板块因素影响后，本公司股价在本次停牌前20个交易日内累计涨跌幅未超过20%，无异常波动情况。

（九）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为反映中国证监会有关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最新规定的相关要求，公司拟修订公司《章程》有关分红的相关条款。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详见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

（十）审议通过《关于重新制订<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办法>的议案》，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为反映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有关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最新要求，公司拟重新制订募集资金管理相关制度，新

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办法》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 原《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在

新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办法》生效后废止。

（十一）审议通过《公司未来三年（2015-2017）股东回报规划》，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根据公司所处行业、 公司发展阶段、 经营及投资计划及对未来盈利能力的预测， 公司制定了 《公司未来三年

（2015-2017）股东回报规划》并进行了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的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下称“《证券法》” ）、《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

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下称

“公司章程”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全体独立董事就本次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下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或“本次交易” ）事项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1、本次提交董事会审议的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事先提交我们审阅。 经认真审议，我们

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议案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具备可操作性，无重大法律政策障碍。 董

事会在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时，关联董事均就相关议案的表决进行了回避，董事会召集召开及审议表决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3、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交易对方江苏国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集团” )为上市公司控股股

东；交易对方王晓斌、陈晓东为上市公司董事且在国泰集团任董事等职务；本次交易完成后，盛泰投资为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盛泰投资成为上市公司关联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其他交易对方中，张子燕、常仁丰、金志江、张

斌、唐朱发、才东升、赵寒立、王建华担任国泰集团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监事。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

4、本次重组方案以及相关协议，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

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重组方案具备可操作性。 同意公司董事会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的总体安排。

5、公司聘请的资产评估机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资产评估业务资格，选聘程序合规，评估机构及经办评估师与公司

及交易各方不存在影响其提供服务的现实及预期的利益关系或冲突，具有充分的独立性。

6、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

7、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关联交易是公开、公平、合理的，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8、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取得江苏省国资委、商务部等部门的批准或同意，并取得中

国证监会核准。

综上，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准则，关联交易符合法

定程序，也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对全体股东公平、合理。

独立董事：顾建平、周中胜、朱萍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091� � � �证券简称：江苏国泰 公告编号：2015-61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披露《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暨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

关规定，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江苏国泰，证券代码：002091）于2015年6月1日（星期一）开市

起停牌。

经公司核实，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正在筹划的关于本公司的重大事项为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后，公司股票自

2015年6月16日（星期二）开市起继续停牌。 公司于2015年6月16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

编号：2015-28）， 于2015年6月24日、2015年7月1日、2015年7月8日发布了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5-29、2015-31、2015-32）， 于2015年7月10日发布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5-34）， 并分别于2015年7月17日、2015年7月24日、2015年7月31日、2015年8月7日、2015年8月14日、2015年8月21日、

2015年8月28日、2015年9月8日发布了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35、2015-36、2015-37、2015-39、

2015-40、2015-41、2015-42、2015-44）。 公司于2015年9月15日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公告

编号：2015-45），于2015年9月22日、2015年9月29日、2015年10月13日、2015年10月20日、2015年10月27日、2015年11月3日、

2015年11月10日、2015年11月17日、2015年11月24日、2015年12月1日、2015年12月8日、2015年12月15日发布了 《重大资产

重组 进展公 告》（公 告 编 号 ：2015-46、2015-47、2015-48、2015-49、2015-51、2015-53、2015-54、2015-55、2015-56、

2015-57、2015-58、2015-59）。

2015年12月14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 等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相关的议

案，详见2015年12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相关公告。

根据相关监管要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披露后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预计停牌时间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预案披露之日起不超过10个交易日，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本公司郑重提示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091� � � �证券简称：江苏国泰 公告编号：2015-60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一般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

关规定，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江苏国泰，证券代码：002091）于2015年6月1日（星期一）开市

起停牌。 经公司核实，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正在筹划的关于本公司的重大事项为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后，公司股

票自2015年6月16日（星期二）开市起继续停牌。

2015年12月14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 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 详见2015年12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刊登的相关公告。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包括：公司向江苏国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国泰集团” ）、张家港保税区盛泰投资有限公

司（“盛泰投资” ）及其他32名自然人股东发行股份购买江苏国泰华盛实业有限公司60.00%股权；向国泰集团、盛泰投

资及其他43名自然人股东发行股份购买江苏国泰国华实业有限公司59.83%股权；向国泰集团、盛泰投资及其他33名自

然人股东发行股份购买江苏国泰汉帛贸易有限公司60.00%股权；向国泰集团、盛泰投资、张家港保税区亿达投资管理企

业（有限合伙）及其他34名自然人股东发行股份购买江苏国泰亿达实业有限公司60.00%股权；向国泰集团、盛泰投资及

其他40名自然人股东发行股份购买江苏国泰力天实业有限公司51.05%股权；向国泰集团、盛泰投资及其他11名自然人

股东发行股份购买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华诚进出口有限公司（“国泰华诚” ）57.5558%股权，向国泰华诚14名自然人股东

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国泰华诚2.2666%股权，合计购买国泰华诚59.82%股权；向国泰集团发行股份购买江苏国泰华博

进出口有限公司51.00%股权； 向国泰集团及其他3名自然人股东发行股份购买江苏国泰国际集团上海进出口有限公司

60.00%股权；向国泰集团发行股份购买江苏国泰财务有限公司（“国泰财务” ）60.00%股权（重组前，上市公司已经持有

国泰财务20.00%股权）；向国泰集团发行股份购买江苏国泰紫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100%股权；向国泰集团、盛泰投资发

行股份购买江苏国泰华鼎投资有限公司（“国泰华鼎” ）100%股权；向国泰集团发行股份购买江苏国泰慧贸通企业服

务有限公司（“慧贸通” ）70.00%股权（国泰华鼎持有慧贸通20.00%股权）。 同时，公司向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募集配套资金的生效和实施以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生效和实施为条件，但最

终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通知》规定，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前股票交易存在

明显异常，可能存在涉嫌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导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被暂停、被终止的风险。

本公司郑重提示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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